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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调控下民企参与国企混改促进
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
——基于动态演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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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民企深度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及作用效果，在政府调控和不调控情况

下，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企股权配置方式与民企参与混改意愿的互动逻辑，运用 Malthusian 动态

方程和 Friedman 博弈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并应用 Matlab 对演化博弈过程进行数值仿

真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能否趋向理想的非零和博弈受到国企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

例、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成本及收益、民企混改成本等因素影响；政府调控时，更易于国企民企促进共同富

裕，且主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混企效率带来的收益，以及实施财税政策实现公平的税收优惠，影响稳定

均衡的趋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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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alysi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Mixe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ion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Based on Dynamic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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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an inquiry into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deeply 
in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ion, a dynamic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has thus been constructed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non-regulation,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the equity allocation method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mixed ownership reform, with the Malthusian dynamic equation and the stabi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Friedman game system adopted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with Matlab applied for a numerical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of evolutionary game proc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absenc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wheth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end to be an ideal non-zero sum game is influ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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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uch factors as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equity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cost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Under the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t is easier for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government mainly influencing the tendency of stability and equilibrium by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mixed enterprises, and implementing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achieve 
fair tax incentives.

Keywords：common prosperity；government regulation；state-owned enterpri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private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equity allocation；evolutionary game

0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新时

代下，“共同富裕”[1]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指导理念。

共同富裕的第一要义是防止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在

“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是当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方式，

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直接影响我

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3]，有助于做大蛋糕，消灭贫

穷。肖红军等 [4] 指出，共同富裕强调国有企业与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共创共享。民企参与国企混改，

不仅有助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还利于

国企民企共同分享改革成果，形成国民共进的良性格

局 [5]，分好蛋糕，消除两极分化。因此，民企深度参

与国企混改，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路径。

但是，民企参与国企混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众多利益主体，一旦无法高效、均衡地配置参与主

体间的利益，就会产生矛盾与冲突。股份混合是民

企参与国企混改的主要形式，民企通过持有国有股

权获得相应权力和收益，国企通过引入民企股权优

化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对混企的非效率投资 [6]、研

发投入 [7]、创新行为 [8]、创新绩效 [9]、投资效率 [10]、

经济决策 [11] 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当下国企混改实

践中，股权结构不合理 [12]，国有资本“一股独大”[13]，

加上同股不同权问题 [14]，民营资本投资者缺少话语

权，民企在股权博弈和谈判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利益

无法得到合理保障，严重影响民企参与混改的积极

性，一方面导致国企无法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

另一方面意味着国民共进格局构建失败，致使国企难

以通过引入民企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追求下，国企、民企必须突破

传统“单打独斗、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

树立“优势互补、共享共赢”的“非零和博弈”新理念，

在混改中形成利益整合、表达、分享等长效机制 [15]，

以解决国企“一股独大”、民企“动力不足”问题。

但是，作为经济市场上的理性主体，国企、民企有各

自追求的利益目标，难以保证双方真正遵循新理念行

事，而政府作为共同富裕的倡导者以及国企混改的

发起者，必须承担其中的利益调控作用，在激励双

方积极参与混改的同时，保证双方合法利益。因此，

本文创新性将政府调控行为纳入国企民企混改博弈

系统，构建国企股权配置方式和民企参与混改意愿之

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利用 Malthusian 动态方程和

Friedman 博弈系统，分析在政府是否调控的不同情

况下，国企民企策略选择、稳定均衡趋向及影响因素，

并通过 Matlab 进行数值仿真，模拟国企、民企行为

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主体参

与动力、提高混改效率、实现国民共进、促进共同富

裕的政策建议，不仅保证研究结论的现实解释力，同

时拓展国企混改核心主体利益博弈的相关研究内容。

1 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

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包含两个维度，第

一，做大蛋糕，即提高企业效率，增加财富总量；第二，

分好蛋糕，即保障企业间收益的公平分配。混改博弈

系统庞大且复杂，其主要参与主体，即发起者政府、

实施者国企、响应者民企，能否实现“共建共进、

共享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对于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企业、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既是

国企混改的发起者，也是共同富裕的倡导者和推行

者，实施有效调控，引导国企混改行为，还要发挥主

导作用，保证效率和公平。其中，股权配置是核心。

国有企业股权配置不仅决定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

管理行为，还进一步影响民资民企的权力实现、利益

获取等问题。因此，国有企业应扩大股权开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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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优质民资民企深度参与混改，破解一股独大的弊

端，真正发挥双方优势，保证资源共享、股权协调、

权力均衡及利益分享，实现非零和博弈、国民共进，

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综合以上分析，构建出民企深度

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图 1）。

1.1 政府有效调控促进共同富裕

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内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特

征。随着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我国正逐步从“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16] 转向“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17]。

但市场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国企、

民企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主体，难以处理好效率与

公平之间的关系。而政府作为推动国企混改和共同富

裕的责任主体和主导力量，不仅要为做大蛋糕输送动

力，也要为分好蛋糕提供保障，在保证国资国企主体

地位的同时，保障民资民企的合理权益，避免出现国

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不平衡现象，以引导国民共进促

进共同富裕。

1.2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促进共同富裕

国资民资有机耦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股权混合是国企混改的首要工作，陈仕华等 [18] 认为，

国企混改主要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份来实现股权的交

叉融合，优化股权结构 [19]。但在当前混改实践中，

大部分国企担心资本流失 [20]，倾向于在国有资本内

部进行配置，“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突出，同股

不同权问题依然严峻，民企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导致国企民企利益博弈关系不协调 [21]。新发展阶段，

国家共同富裕战略下，国有企业必须深化改革，特

别是以股权改革促进全面改革，科学合理配置股权，

有效提升外部民营资本对国企混改的参与度，合理推

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战略融合，实现国资国企与

民资民企交叉持股，形成国资民资有机耦合的所有权

结构，既保持国有控制力或影响力，又能充分发挥

民营资本的禀赋优势，资本双方公平参与混改博弈，

共同推进共同富裕。

1.3 民企深度参与促进共同富裕

民企深度参与混改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民资民企作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

国际环境复杂，我国推行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外循

环为辅的“双循环”发展战略，并做强做优做大国

民经济，希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然而，

单单依赖国资国企，很难实现目标。必须吸引民资民

企深度参与，充分利用其市场活力及体制机制优势，

逐渐形成国企民企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

实现总体富裕。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在社会就业保障、

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社会贫富差距压力。且当下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民资民企也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因此，共同富裕战略

下，理应推动民企深度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共享

国企改革带来的成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实现共同富裕。

2 基本假设条件及演化博弈分析

2.1 基本假设条件

国企混改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十分复

杂，很难考虑全面。为方便研究，本文结合各主体性

质以及在混改中的利益博弈特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政府行为分为调控和不调控，是指政府在效率

和公平的双重考虑下，决定是否采取激励措施，以

提高国企合理配置股权、民企参与混改的意愿。国有

企业的行为分为合理配置股权和追求一股独大，是

指国企在考虑收益、成本、社会责任等因素后，决

定是否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及国企行政级别

等实际情况决定国有占股比例，甚至愿意放弃控股，

而非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追求绝对控股，在众多股

东中占据最大股权。民营企业的行为分为参与和不参

与，是指民营企业在考虑收益和成本等因素后，决定

是否从资金、资源、技术等方面参与国企混改项目。

在这个博弈系统中，政府、国企、民企都是具主观能

动性的有限理性主体，因此，博弈过程必定是一个长

期且反复进行的动态过程，不同时期各主体行为策略

选择不同。

假设 2 政府的调控策略主要分为两个维度：第

一，效率维度。主要指改善营商环境，包括增强放

权意愿、改善产权交易市场等措施，为混合所有制

企业提高效率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效果体现在为

混企增加收益 m；第二，公平维度，主要指实施财税

政策进行收益的分配调节，如税收优惠、项目优惠、

图 1 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 mixed reform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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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等，政府税收收益为 T，减少的税收优惠为

I，其中国企支付政府税收比例 λ。
假设 3 国企选择在混改中合理配置股权的概率

为 p，追求一股独大的概率为 1-p；民企选择参与混

改的概率为 q，不参与的概率为 1-q。用概率表示主

体策略选择的意愿，概率越大，意愿越强烈。

假设 4 国企选择合理配置股权时的股份比例为

a，可为混企增加收益 L；选择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

例为 b，b>a。
具体变量设置见表 1。

2.2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的演化博弈分析

2.2.1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由上述假设可得到国企、民企的博弈收益矩阵，

此时，政府未采取调控措施，不考虑政府对国企、民

企收益的影响，具体如表 2 所示。

2.2.2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的期望收益函数构建

国企期望收益为 ，          （1）

式中：
        

（2）

  （3）

将式（2）（3）代入式（1）可得：

     

       （4）

民企期望收益为             （5）

         （7）

将式（6）（7）代入式（5）可得：

   

2.2.3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的复制动态方程构建

根据 Malthusian 动态方程，可以由期望收益函数

计算得到复制动态方程。

国企选择合理配置股权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9）

民企选择参与混改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2.2.4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的均衡策略及其稳定

性分析

由复制动态方程可得此时的二维动力系统 Dt1：

        

令系统 Dt1 中 F1(p)=0、F1(q)=0，可得博弈系

统的 5 个局部均衡点 A1(0, 0)；B1(0, 1)；C1(1, 0)；
D1(1, 1)；

   。

但并非所有均衡点都是博弈系统的稳定均衡策

略，所以根据 Friedman 博弈系统的稳定性要求 [22]，

即雅克比矩阵 J1 的行列式 Det(J1)>0 且迹 Tr(J1)<0 来

检验 5 个均衡点的稳定性。

由式（9）（10）计算得雅克比矩阵 J1 为

表 1 变量及其含义

Table 1 Variables with their meanings

变量 含  义 变量 含  义

p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概率 a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时的股份
比例

1-p 国企追求一股独大的概率 b 国企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例

q 民企选择参与混改概率 1-a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时民企的
股份比例

1-q 民企选择不参与混改的
概率

1-b 国企一股独大时民企的股份
比例

πx 国企混改前独立运营收益 Cx 国企实施混改的成本

πy
民企参与混改前独立运
营收益

Cy 民企参与混改的成本

π 混改增加的收益 C3
国企因合理配置股权增加的
成本

L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为混
企增加的收益

C4
民企在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后
增加的成本

T 政府税收 M 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为混企增
加的收益

λ 国企支付政府税收比例 I 政府实施财税政策的优惠

表 2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博弈矩阵表

Table 2 Game matrix tab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out government regulation

博弈方
民营企业

参与（q） 不参与（1-q）

国有

企业

合理配置股权

（p）

πx+a(π+L)-Cx-C3-λT πx-Cx-C3-λT
πy+(1-a)(π+L)-
Cy-C4-(1-λ)T

πy- (1-λ)T

追求一股独大

（1-p）
πx+bπ-Cx-λT πx-Cx-λT

πy+(1-b)π-Cy-(1-λ)T πy-(1-λ)T

（6）

（8）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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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式中：F1(p)/dp=(1-2p){q[(a-b)π+aL]-C3}；
F1(p)/dq=p(1-p)[(a-b)π+aL]；
F1(q)/dp=q(1-q)[(b-a)π+(1-a)L-C4]；
F1(q)/dq=(1-2q){p[(b-a)π+(1-a)L-C4]+
                 (1-b)π-Cy}。

可得：                （13）

                                            （14）

将 5 个均衡点代入 Det(J1) 和 Tr(J1) 中，其稳定性如

表 3 所示。

如表 3 所示，A1 和 D1 为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策

略点 ESS，对应国企、民企（追求一股独大，不参与）、

（合理配置股权，参与）两种策略结果，其中，（合

理配置股权，参

与）便是所追求

的最理想的非零

和博弈状态，而

B1 和 C1 是不稳

定策略点，E1 为

鞍点。如图 2 所

示，当国企、民

企决策初始位置

处于 A1B1E1C1 区

域时，系统将朝

A1 点收敛，也就是说国企、民企选择（追求一股独

大，不参与）策略的可能性趋大；当初始位置处于

D1B1E1C1 区域时，系统收敛于 D1 点，国企、民企更

趋向于选择（合理配置股权，参与）策略。

2.2.5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企、民企的决策向何种状态演化取决于两区域

面积大小的比较，假定 A1B1E1C1 区域面积为 S1，此时：

 （15）

下面用此式分析政府未实施调控措施的情况下，

国企、民企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对 S1 求关于民企参与混改成本 Cy、国企选择一

股独大时的股份比例 b、混改增加的收益 π、国企合

理配置股权时的股份比例 a、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增加

的混企收益 L、民企因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增加的成本

C4、国企因合理配置股权增加的成本C3 的偏导，可得：

      ，

     

     

   

             

可见，S1 是 Cy、b、C4、C3 的单调增函数，当

Cy、b、C4、C3 增加时，S1 增大，演化稳定状态趋向

于 A1 点。这是因成本增高、收益降低都会使主体降

低混改意愿。而 S1 是 L 的单调减函数，当 L 增加时，

S1 减小，这是因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增加的混企收益

越高，国企、民企收益越多，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及民

企参与混改的意愿增强。S1 对于 π、a 非单调，无法

表 3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演化博弈系统

稳定性分析结果

Table 3 St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 evolutionary game system without 

government regulation

均衡点 Det(J1) Tr(J1) 稳定性

A1(0, 0) + - ESS

B1(0, 1) + + 不稳定

C1(1, 0) + + 不稳定

D1(1, 1) + - ESS

E1 - 0 鞍点

图 2 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

动态演化相位图

Fig. 2 Phase diagram of dynamic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out 
governmen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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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π、a 对于演化稳定策略趋向性的影响。

2.3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演化博弈分析

2.3.1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政府采取调控措施会给国企、民企带来利益变

动，进而影响国企、民企的策略选择及其稳定均衡的

趋向性，其收益矩阵变化如表 4。

2.3.2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期望收益函数构建

同上计算国企、民企的期望收益函数。

政府调控下国企期望收益函数如下：

  

政府调控下民企期望收益函数：

（17）
2.3.3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复制动态方程构建

政府调控下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18）

 

政府调控下民企选择参与混改的复制动态方程：

（19）

2.3.4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均衡策略及其稳定性分析

由复制动态方程可得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二

维动力系统 Dt2：

（20）

由上述方法，同样可计算得政府调控下博弈系统

的局部均衡点：A2(0, 0)；B2(0, 1)；C2(1, 0)；D2(1, 1)； 

 

由式（18）（19）计算雅克比矩阵 J2 为

                                   （21）

式中：b11=(1-2p){q[(a-b)π+a(L+m)+λI]-C3}；
b21=q(1-q)[(b-a)π+(1-a)(L+m)+(1-λ)I-C4]；
b12=p(1-p)[(a-b)π+a(L+m)+λI]；
b22=(1-2q){p[(b-a)π+(1-a)(L+m)+(1-λ)I-C4]+
       (1-b)π-Cy}；
雅克比矩阵 J2 的行列式 Det(J2) 与迹 Tr(J2) 为

                           （22）

                      。                       （23）
将 5 个均衡点的值代入 Det(J2) 和 Tr(J2) 中，仍

根据 Det(J2)>0，迹 Tr(J2)<0 分析其稳定性，其稳定

性分析结果具体如表 5 所示。

如表 5 所示，与政府不调控时相似，A2、D2 仍

然是政府调控

下演化系统的

稳定策略点，

而 B2 和 C2 是

不 稳 定 策 略

点。并且，如

图 3 所示，当

国企、民企决

策初始位置处

于 A2B2E2C2 区

域时，国企、

民企更趋向于

选择 A2 策略；

表 4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博弈矩阵表

Table 4 Game matrix tab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博弈方
民营企业

参与（q） 不参与（1-q）

国有

企业

合理配置股权

（p）

πx+a(π+L+m)-Cx-C3-λ(T-I) πx-Cx-C3-λT
πy+(1-a)(π+L+m)-Cy-

C4-(1-λ)(T-I)
πy-(1-λ)T

追求一股独大

（1-p）

πx+bπ-Cx-λT πx-Cx-λT

πy+(1-b)π-Cy-(1-λ)T πy-(1-λ)T

表 5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分析结果

Table 5 St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evolutionary game system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均衡点 Det(J2) Tr(J2) 稳定性

A2(0, 0) + - ESS

B2(0, 1) + + 不稳定

C2(1, 0) + + 不稳定

D2(1, 1) + - ESS

E2 - 0 鞍点

（16）

图 3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

动态演化相位图

Fig. 3 Phase diagram of dynamic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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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始位置处于 D2B2E2C2 区域时，国企、民企更趋

向于选择 D2 策略。但与政府不调控时相比，鞍点 E2

点明显向左下方移动，也就是说，政府的调控行为明

显使得国企、民企的策略选择更易于趋向于理想的

D2（合理配置股权，参与）。

2.3.5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的影响因素分析

假定 A2B2E2C2 区域面积为 S3，此时： 

         

下面用此式分析政府实施调控措施的情况下，国

企、民企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对 S3 求关于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为混企增加的收

益 m、政府实施财税政策的优惠 I、国企支付政府税

收比例 λ的偏导，可得：

可得 S3 是 m、I 的单调减函数，当 m、I 增加时

S3 减小，演化稳定状态趋向于 D2 点。这是因为政府

的激励政策带来的收益和优惠可降低国企民企的混

改风险或成本，提升了国企合理配置股权、民企参与

混改的意愿。而 S3 对于 λ非单调，无法确定国企支

付政府税收比例 λ对于演化稳定策略趋向性的影响。

4 数值仿真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主体间演化博弈情况，使用

Matlab 对博弈系统进行数值仿真。根据仿真结果进

一步分析国企民企在趋向非零和博弈稳定均衡策略

过程中的互动影响，以及政府调控对国企民企实现非

零和博弈的影响。

4.1 政府未调控时国企民企策略选择的互动影响

仿真国企民企在不同初始条件下影响彼此策略

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结合模型假设条件，设置其

中的重要参数如下：a=0.5，b=0.7，π=200，L=300，
C3=50，C4=80，Cy=100。结果如图 4 所示。

由图 4a可知，当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可能性较低，

如 p=0.2 时，民企参与混改的意愿随着时间推移而逐

渐降低，最终趋向于 q=0，即不参与混改。当国企选

择合理配置股权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如 p=0.4, 0.6, 0.8
时，民企参与混改意愿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且最终趋

向于 q=1，即参与混改。且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可能

性越高，民企参与意愿趋向 q=1 的时间越早。这说明，

在政府不调控状态下，当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可能性

较低时，民企的最优策略选择是不参加混改；国企选

择合理配置的可能性较高时，民企的最优策略选择才

是参加混改。

由图 4b 可知，当民企参与混改意愿较低，如

q=0.2, 0.4 时，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可能性随着时间逐

渐降低，并最终趋向于 p=0，即选择一股独大策略。

当民企参与混改意愿相对较高时，如 q=0.6, 0.8 时，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可能性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且最终

趋向于 p=1，即合理配置股权。而且，民企参与混改

（24）

b）国企

图 4 政府未调控时不同企业策略选择动态演化过程图

Fig. 4 Dynamic evolution diagram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strategy selection without government regulation

a）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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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越高，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可能性越早趋向 p=1。
这说明在政府不调控状态下，民企参与混改意愿较低

时，国企的最优策略是一股独大；当民企选择参与混

改的意愿较高时，国企的最优策略选择就是合理配置

股权。

这说明，国企、民企间的行为策略影响很明显，

符合上述研究结论。

4.2 政府调控时国企民企策略选择的互动影响

仿真政府调控下国企民企在不同初始条件下影

响彼此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保持上述参数不

变，假设随政府调控行为产生的参数如下：m=100，
λ=0.6，I=50。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对比图 5a 与图 4a，当 p=0.2 时，民企参与混改

意愿 q=0 的时间明显延后；而 p=0.4, 0.6, 0.8 时，民

企参与混改意愿 q=1 的时间明显提前，这说明政府

调控行为对国企、民企有更加积极的作用。对比图

5b 与图 4b，政府调控行为明显提高民企参与混改意

愿对国企合理配置股权可能性的影响作用，最明显的

是改变了民企参与混改意愿 p=0.4 时，国企股权配置

的策略走向。这说明，政府调控行为对混改主体的行

为策略的确产生了影响，符合上述研究结论。

4.3 政府策略选择对国企民企稳定均衡策略的影响

保持上述参数不变，仿真政府调控和不调控情

况下国企民企稳定均衡策略的趋向性，结果如图 6
所示。

由图 6a 可知，当国企、民企策略选择的概率 p、
q 分别取不同的初始值时，博弈演化最终会收敛于不

同点位。根据上述参数，此时鞍点位置约为 E1(0.36, 
0.45)，所以，在鞍点左下方区域的初始点最终趋向

于结果 (0, 0)，即（追求一股独大，不参与）；而在

鞍点右上方区域的初始点最终趋向于结果 (1, 1)，即

（合理配置股权，参与），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符。

由图 6b 可知，政府调控措施会影响国企、民企

的策略演化过程，改变原本的动态博弈路径。此时，

鞍点位置约为 E2(0.26, 0.22)，明显下降，所有的初始

点都位于鞍点右上方，所以最终结果都趋向于 (1, 1)，
即（合理配置股权，参与），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符。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调控和不调

控情况下，分别分析国企合理配置股权下，民企深度

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及作用效果，

运用 Malthusian 动态方程和 Friedman 博弈系统的稳

定性要求，探讨其影响因素，并应用 Matlab 对演化

博弈过程进行数值仿真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1）政府的调控措施可明显促使民企参与国企混

合所有制改革趋向于非零和博弈的理想状态，能更快

更好实现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

a）民企

b）国企

图 5 政府调控时不同企业策略选择动态演化过程图

Fig. 5 Dynamic evolution diagram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strategy selection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a）政府未调控

b）政府调控

图 6 政府未调控与调控时国企、民企策略选择

动态演化过程图

Fig. 6 Dynamic evolution diagra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strategic choice under government 

non-regualtion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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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企配置股权的方式、民企参与混改意愿在

追求实现非零和博弈的混改实践过程中相互影响。国

企合理配置股权的可能性越高，民企参与混改的意愿

越强，系统越可能趋向于非零和博弈。

3）国企民企策略选择的稳定均衡受诸多因素影

响。政府未调控状态下，国企合理配置股权为混企增

加的收益、国企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例、国企民企在

国企合理配置股权时增加的成本及民企参与混改成

本都会影响国企民企实现非零和博弈理想状态趋向

性；而政府调控下，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为混企增加的

收益及政府实施财税政策优惠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推动国企民企积极参与混改的弹性化

调控制度。首先，关注效率，营造市场化营商环境。

一方面，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行政

化安排，创新配置方式；另一方面，推进简政放权，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取消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其次，

注重公平，加大对混改项目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实

施财税政策，有效减少参与主体交易成本。政府应以

混改项目为财税政策发力点，特别是对于涉及关键技

术协同开发与利用等重大混改项目，要给予高质量精

准扶持和更大优惠力度。最后，支持国企民企共同建

设资本运营平台。政府应大力支持并从政策法规、资

金扶持等方面推动由国资国企牵头、吸收民资民企，

成立国资民资混合运营公司或国企混改专项基金，一

方面降低政府对国企的干预，另一方面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提高国企民企混改信心与积极性。

第二，建立国有民营协调的多元化股权制衡结

构。首先，分类确定股权开放力度。国企混改要以“宜

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为原则，以国企所在

行业竞争程度、国企行政级别为标准进行分类，并在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企业管理特点等情况下，确定不

同项目的股权开放程度。其次，建立多种所有制股东

制衡的股权结构。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

等关键领域的混改项目外，要逐渐打破“一股独大”

局面，吸引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不同所有制资本，在

保证合理的股权分散程度基础上，将“一股独大”的

股权结构逐渐转变为多元股东制衡，同时注意完善与

股权结构相匹配的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最后，建

立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产权主体的合法

利益，优化规章制度，明确产权关系、产权边界及产

权主体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在企业内部营造公平参与

的良好氛围，有效吸引优质民资民企参与国企混改。

第三，构建主体间法制化利益分享机制。首先，

整合主体资源创建利益融合体。最大效用地整合参与

主体的优势资源，如国企的资金、政策及民企的技术、

管理经验等优势，共同努力在互补基础上建立高质量

融合体，提高混企效益，创造利益增量。其次，重构

利益“分享”格局。要遵循新时代“共享共赢”理念，

根据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的资源贡献、资本比例、价

值创造等情况，合理合法分配企业收益，提升各利益

主体参与国企混改的动力。最后，建立法制化利益保

障制度。以立法形式确定利益分享制度，保障利益分

享制度的实施与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建

立完善利益诉讼制度，搭建畅通的申诉渠道与平台，

保证各参与主体能够充分表达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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